
              景博证券投资基金 2000年首次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景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协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景博 2000年首

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在 2000年 6月 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景博证券投资基金”2000年首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根据该

公告,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以书面方式召开,凡于 2000 年 6月 23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基金景

博基金持有人均有权参加会议,或委托代理人参加表决。表决统计截止日期:2000 年 6 月 30

日。 

    至表决统计截止日,收到代表基金单位 1996.6 万份的表决票一票,会议审议并以逐项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996.6万份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修改〈景博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契约〉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修改后为“本基金投资范围仅限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产品,主要投资对象为深、沪两市上市 A股中成长性好、发展

前景良好、股本规模或市值相对较小的中小型上市公司。” 

    (二)会议以 1996.6万份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修改〈景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契约〉第七条第(三)款第一项之规定》; 

    修改后为:“对中小型上市公司的选择依据为:(1)该类公司总股本属当时市场平均总股

本规模及以下;或公司总市值属当时市场平均总市值规模及以下。基金管理人还可根据市场

变化情况,对中小型上市公司的具体界定做适时调整。”。 

    (三)会议以 1996.6万份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修改〈景博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契约〉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修改后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1)修改基金契约;(2)提前终

止基金;(3)更换基金管理人;(4)更换基金托管人;(5)延长基金期限;(6)变更基金类型;(7)基

金扩募;(8)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但调低基金管理人报酬及基金托管费仅需基金管理

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即可公告生效而无需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通过。”。 

    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投票表决及结果统计经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宋爱民监督公证,大会

程序及表决结果有效;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并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2000]54号文批准。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年 8月 21日 


